附件1  
县属社会组织统一信息公开承诺书

本社会组织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云南省行业协会条例》、《云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暂行办法》以及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全会、玉溪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意见》等关于社会组织应当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加强诚信自律建设的相关规定，对201  年度相关信息在“玉溪市社会组织网”上进行统一公开，接受社会广泛监督，保证公布的信息资料真实、及时、完整，无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社会组织盖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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